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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府主預字第1140159219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0159219A00_ATTCH1.pdf、0159219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

」第四點附表二，並溯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生

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依照辦理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後「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國內出差旅費報

支要點」第四點附表二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各處會(臺南市政府主計處除外)、臺南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、臺南市
各區公所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主計處各科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法制處（請更新本府法規資料庫）
(含附件)


